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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11臺中市太平區樹德一街136巷30

號(資網中心)
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陳淑珍

電話：23952340#112

電子信箱：chcsj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資字第11000210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40000E_1100021018_ATTACH1.pdf、

387040000E_1100021018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召開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公務使用

大陸廠牌手機相關事宜討論會議」會議紀錄乙份，請依說

明妥善訂定相關管理規範，以落實安全管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3月22日臺教資(四)字第110003744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案係教育部為因應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管制作業邀請行

政院資安處及各縣市教育產業工會代表於110年3月15日開

會討論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 以下簡稱學校)教職員公務

使用大陸廠牌手機相關事宜。

三、上開會議重要決議簡述如下：

(一)有關學校公務性資安、機敏業務範圍訂定原則如下：

１、學校公務事務主要指管理校務行政等相關事務，如全

校教職員生個人資料、學生成績、學習歷程之處理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0000132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3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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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等相關行為之事務，以及處理其他依法令有保密

義務之公務資料，如已核列為密等級以上之公文、學

生輔導資料、採購過程應予保密資料等。

２、學校公務環境指處理涉公務及機敏業務範圍之公務事

務，其作業所需之資通訊產品（含軟體、硬體及服

務）及學校內部網路等。

(二)學校涉公務及機敏業務範圍之資通系統除採向上集中管 

理，應落實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十資通系統

防護基準相關要求，包含存取控制採最小權限原則，避

免一般使用者取得非業務所必需資料。

(三)為避免公務及機敏資料遭不當竊取，學校教職員辦理涉

公務及機敏業務範圍之公務事務，應使用學校配發之公

務設備，不宜以個人資通訊設備（含手機）處理。

(四)針對學校教職員涉公務及機敏業務範圍之公務事務，且

確 有使用個人手機處理之必要者，可優先配發公務手

機，並依公務用資通訊設備採購流程辦理。

(五)各學校應配合行政院所訂時程，於110年底前完成汰換所

使用或採購大陸廠牌公務手機。

(六)學校如有採用行動設備辦理公務事務之情形，應妥善訂

定相關管理規範，以落實安全管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教學科、本局資訊教育暨網路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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